[bookmark: _GoBack]高壓電力設備保養維護合約招標規範
1、 契約期間：
    115年8月1日至118年7月31日
2、 維護標的：
（一） 標的：各變電室之高低壓電力設備，共三站。
（二） 地點：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電號05-45-4343-11-3範圍內）
3、 服務項目：
(1) 乙方在合約期間應每月派遣合格且合法之技術人員巡檢甲方變電室之高低壓電力設備乙次，每年以精密儀器停電檢驗高低壓電力設備乙次，並於停電檢驗時一併測試電源自動切換開關之動作；另每年以紅外線熱顯影像檢測乙次。
(2) 乙方在合約期間如遇甲方電氣設備臨時發生故障或緊急狀況時，乙方應在接獲甲方通知後2小時內，派員至現場進行各項修護工作，惟其搶修之經費應經甲方同意，若有特殊情況，可由雙方協議商定。
(3) 於合約期間變電室內之高低壓電力設備如有故障或緊急狀況等情，乙方未能於接獲通知時 2 小時內派員趕抵現場者，甲方得扣抵當月保養維護費百分之十，按次計罰，惟至高不逾當月之保養維護費之總額。如逾前開金額時，甲方得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4) 乙方在合約期間得接受甲方委託向主管機關辦理有關電氣業務，其代辦費用由甲方支付。
(5) 另乙方得應甲方要求提供改善用電設備之建議和解答有關用電疑難， 如欲酌收諮詢顧問費，應於事先報價經甲方同意。
(6) 需申請本院「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執照
4、 廠商資格：
(1) 公司登記或設立證明，成立應滿5年以上。
(2) 最近一期或前一期之納稅證明。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3) 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無退票紀錄證明。
(4) 投標廠商有承攬「區域醫院」級或以上3年的經驗
(5) 廠商需有『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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